
112 學年度衛生糾察內掃評分標準 

1. 下午不加分(該區有進行打掃或未進行但乾淨則不扣分) 

2. 內掃基本分為 85 分，總加扣分不超過五分（最高分：90 分、最低分：80 分） 

3. 一個項目至多只加扣一次 

4. 在表內各項目空格處標示加減 

5. 評完一個班級後記得算出總分 

 

檢查項目 詳  細  內  容 

A黑板 

加分：板面、板溝(含小黑/白板)、板擦、板擦機乾淨 

不加不扣：上述一項未達成 

扣分：上述兩項（含）以上未達成 

B.講桌(含高

二講桌旁的

課桌) 

講桌可放：點名板、籤筒、筆筒、座位表、滑鼠（墊）、遙控器、擺放整齊的

考卷或資料；下午清理黑板時，可放板擦 

加分：檯面沒有灰塵且沒有不該放的東西，可放物品擺放整齊 

不加不扣：桌面皆為可放物品但微亂 

扣分：桌面有灰塵、垃圾或有不該放的物品或桌面雜亂（即使都是可放物品） 

C.窗戶 

窗戶不加分 

不加不扣：窗面沒有污漬、窗溝或橫框不卡灰塵、窗臺淨空 

扣分：上述一項未達成 

D.蒸飯箱 

蒸飯箱不加分 

不加不扣：頂部無放置任何物品且乾淨 

扣分：頂部有放置物品 （包含抹布及手套）(下午清理黑板時，可放置板擦)或 

頂部髒亂、有灰塵 

E.資收籃 

加分：有隔板、分類整齊，未超過五分滿 

不加不扣：有隔板、分類整齊，至多僅一類超過八分滿 

扣分：無隔板、資收物凌亂、未分類或兩類(含)以上超過八分滿 

F.垃圾桶 

垃圾桶不加分 

不加不扣：垃圾未滿出(垃圾桶周圍無垃圾) 

扣分：垃圾掉出垃圾桶或有兩袋（含）以上未丟 

G.置物櫃 

加分：檯面沒有灰塵與物品 

不加不扣：檯面有公物但擺放整齊，且不超過檯面 1/5範圍(中山樓 1/2) 

扣分：檯面有灰塵或物品雜亂或範圍太廣(如上述) 

H.地板+走廊 

加分：沒有垃圾、其他物品或毛髮團，且走道完全淨空(含書包與下午椅子皆需

淨空）  

不加不扣：上午走道有書包放置（高三可放裝書的箱子）、下午有少數（<5

把）椅子未搬  

扣分：有垃圾、毛髮團或其他物品，下午時有過多（>5把）椅子未抬 或地板

未清空 

I.餐具(上

午) 

餐具不加分 

扣分：餐碗、便當箱未歸還、廚餘未倒 

 


